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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落實臺南市環保局實施「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分類」工作

，請各單位配合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執行正確資源回收分類觀念，本府永華及民治市政大樓

分別設有廚餘桶、一般垃圾桶、紙類資源回收桶、非紙類

資源回收桶等4類，為落實紙容器（紙杯、便當盒、紙碗

）及平面紙類分開回收，已將紙類回收桶改為紙容器回收

桶，平面紙類回收部分請各辦公室絞碎後裝袋交予清潔人

員回收。

二、另，請確實將紙容器（紙杯、便當盒、紙碗）去除食物殘

渣後沖洗乾淨後回收，避免產生異味及孳生蚊蟲，影響環

境衛生。

三、為查核各單位執行成效，本處將不定期派員抽查垃圾分類

情形，並將作成紀錄，於局處協調會議中提出討論，請轉

知所屬員工共同響應，做好垃圾分類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南市政府水利局、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南市政府地政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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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、臺南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臺南市政府資訊中心

、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公共工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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